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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 

 

武船院发〔2020〕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发人：魏少峰 

关于学生因公活动经费报销的管理规定（试行） 
 

为了进一步规范学院学生因公参加各类技能竞赛、运动竞

赛、演出、社会实践、志愿服务等活动经费管理，推行厉行节约、

反对浪费的理念，完善学生管理制度，秉持勤俭、必需、严谨、

易行的原则，根据《湖北省省级党政机关差旅费管理办法》和《武

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法》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结合学

院实际，制定本规定。 

一、事前审批。学生因公活动外出前，活动组织单位（部门）

经办人如实填写《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公活动审批单》，

报学生所在二级学院负责人审核，或报活动归口管理部门负责人

审核，并报分管院领导审批。 

二、事后报销。活动结束后，活动组织单位（部门）经办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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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实填写《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公活动经费报销单》，

办理相关手续，交财务处报销。 

三、学生到武汉市以外地区因公参加各类活动经费包括所发

生的城市间交通费、住宿费、伙食补助费和市内交通费等。 

1.城市间交通费。城市间交通费是指学生到武汉市以外地区

参加各类活动乘坐火车、轮船等交通工具所发生的费用。在不影

响活动、确保安全的前提下，按照《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差旅

费管理办法》其他人员的标准乘坐交通工具，凭票据报销城市间

交通费。未按规定乘坐交通工具的，超支部分由个人自理。 

2.住宿费。参加活动学生一般两人住宿一标准间。省外参加

活动的学生，住宿费报销标准上限为每人每天 200 元；省内市外

参加活动的学生，住宿费报销标准上限为每人每天 150 元。 

3.伙食补助费。省外参加活动的学生，伙食补助费为每人每

天 60 元；省内市外参加活动的学生，伙食补助费为每人每天 40

元。 

4.市内交通费。市内交通费是指学生参加活动期间发生的市

内交通费用。学生市内交通费每人每天 20 元包干使用。 

四、学生因公参加各类活动由主办单位统一安排食宿的，学

生向主办单位交纳伙食费和住宿费后回学校凭票据等相关凭证

如实申报，每人每天在伙食补助和住宿费规定标准内报销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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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参加活动学生人数较多，且分散乘车不方便的，原则上

可以申请租车接送，但租车前必须报请分管院领导审批同意。 

六、如果参加活动需要学生购买保险，由学院统一购买，据

实报销。 

七、带队教师差旅费按照《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

理办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
八、武汉市内参加活动原则上不安排住宿，不报销住宿费，

仅发放伙食补助和武汉市内交通费。伙食补助费为每人每天 20

元，武汉市内交通费按照《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差旅费管理办

法》相关规定执行。 

由于特殊情况活动确须市内住宿的，如实填写《武汉船舶职

业技术学院学生因公活动审批单》，经过分管院领导审批同意后

凭票据在规定标准内据实报销。学生不超过省内市外住宿费标

准，教职工不超过省内住宿费标准。实际住宿费超过标准的，超

额部分由个人自理。 

九、根据《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公务卡使用及结算管理办

法（试行）》（武船院发〔2014〕4 号）等文件，由带队教职工

使用公务卡支付结算。 

十、报销时须提供参加活动相关文件作为附件，学生因公活

动经费从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或活动归口管理部门经费中列支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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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本规定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由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附件： 

1.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公活动审批单 

2.武汉市内因公事项交通费补贴审批单 

3.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公活动经费报销单 

 

 

 

 

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 

2020 年 4 月 21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发电子文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共印 5 份 

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             2020 年 4 月 21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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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： 

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公活动审批单 

带队教职工姓名及 

职称/职务 
 

学生名单/班级  

事由  

时间 自  年  月  日至  年  月  日（共  天） 

拟乘坐交通工具  

（请在列示的拟乘坐交通工

具□内划“√”或填列其他

公共交通工具） 

1.火车□   2.飞机□  3.轮船□  4.长途汽车□  

5.其他公共交通工具： 

学生所在二级学院或

活动归口管理部门负

责人审核意见 

经费渠道：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分管院领导 

审批意见 

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：部门负责人和学院领导审批时，须填写日期，且审批日期不得迟于人员出发日

期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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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： 

武汉市内因公事项交通费补贴审批单 

人员  

时间  

地点  

事由  

部门负责人 

审批意见 

经费渠道： 

 

补贴金额：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院级领导 

审批意见 

 

 

签字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 

备注：此单须一事一单填写审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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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： 

  
武汉船舶职业技术学院学生因公活动经费报销单  

                   
 

装

订

线 

二级学院： 带队教职工姓名及职务/职称： 出差学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等共    人  

 出差事由及目的地： 出差日期：自       年    月     日至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

 车船费  伙食补助 其它费用 审批 票
据 

 

张 

 年 月 日 时 起点 年 月 日 时 终点 交通工具 金额 天数 金额 项目 金额 经费来源：       

               住宿费   

               会务费  二级学院或归口管理部门领导： 

               订票费   

               市内交通费  分管院领导： 

               其它   

                  分管财务院领导： 

                  

 小计   小计  小计  院长： 

 
公务

卡  

消费

信息 

如果刷公务卡消费而无 POS 机小票，那么请填写下

列信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姓名（或卡号后四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消费（刷卡）时间：    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金额： 

支付信息  

 
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□公务卡     □工资卡 

 

 是否冲借款： 

是（ ）否（  ） 
 合计金额（大写）：   万   仟   佰    拾   元  角  分 合计金额（小写）：￥ 

   报销人: 联系电话: 报销日期:   

 ★温馨提示：1.如果公务卡消费无 POS 机小票，而笔次过多，那么请按公务卡消费信息要素另附纸说明。  

             2.票据请按照要求分类粘贴在“票据粘贴单”上。  

              3.有关领导根据支出金额对应的审批权限审批。  

 


